徐州市财政局关于部分通用设备试行电子订单政府采购的通知
　　
 各市级预算单位：
为提高政府采购的效率和质量，推动政府采购交易平台的建设和发展，进一步实现政府采购的精细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管理，促进公平竞争等，经市政府批准，拟对部分通用设备试行电子订单政府采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电子订单政府采购
电子订单政府采购是指采购人通过徐州政府采购网登录政府采购业务管理系统，填选设备配置需求和服务，形成电子采购订单，并在网上发布采购信息，在规定的时限内进行多轮公开竞价，且以最低价确定成交供应商的一种采购模式。
二、采购范围和金额标准
首批纳入电子订单政府采购的通用设备包括：市政府采购目录中电器设备（摄影、摄像器材，空气调节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计算机及外部设备，打印机，传真机，复印机，投影仪，扫描仪，软件）、网络设备（服务器，路由器，交换机，其他网络设备）、灯光音响设备（会议系统设备，光电显示设备）、汽车等通用产品。预算金额为50万元以下（不含50万元）。
采购项目超出电子订单政府采购范围及金额标准的，需报经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三、采购程序
（一） 采购人提交电子采购订单。政府采购计划下达后，采购人凭用户名、密码登录徐州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业务管理系统，在下达的政府采购计划中，按类型填选采购品目、数量、预算价格、配置和服务等内容，形成电子采购订单。采购人提交电子采购订单后，由市政府采购中心进行审核并发布。采购公告须在徐州政府采购网上发布不少于2个工作日。
（二）采购人产品品牌及规格型号的确定。采购人在填报电子采购订单时，如要确定所采购的品牌、规格型号，必须选择三个及以上品牌（汽车除外），且规格型号是同档次；如采购人要求采购产品指定品牌不足3家的，需书面申请报经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采购人申请购买通用产品，应符合通用资产配置预算标准相关文件的规定。
（三）网上竞价。电子订单政府采购按照政府采购品目分类实行多品牌、多轮次竞价采购方式，供应商根据采购人的需求提供符合使用要求的产品及服务进行网上竞价。在符合采购需求（包含标准服务）的前提下，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
已发出网上竞价的电子订单政府采购项目，采购人若要求项目终止，需报经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如供应商对采购人的采购内容及要求提出质疑的，由采购人在7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答复。
（四）确认采购结果及签订合同。竞价结束后，政府采购中心发出短信通知。采购人应在竞价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通过徐州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业务管理系统对竞价结果进行确认（政府采购中心的短信通知仅为提醒作用，采购人应专人定时登录徐州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业务管理系统确认成交结果）。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应在成交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内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采购人不能在报价有效期（一般为30天）内确认采购成交结果，需报经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重新按新采购计划办理（或撤销采购计划）。
采购人不确认最低价位采购成交结果的，需书面意见报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对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应当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进行鉴定。如鉴定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用由采购人承担。
四、工作要求
（一）自2013年10月20日至2013年12月31日，30家预算单位试点运行电子订单政府采购。自2014年1月1日起，市级预算单位全面实行电子订单政府采购。
（二）实行电子订单政府采购前，采购人到徐州政府采购网下载专区打印并签署《电子订单政府采购信息安全与保密承诺书》，然后到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处（徐州市行政中心西区综合楼D620）换取用户名及密码。采购人凭用户名及密码方可登录徐州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业务管理系统进行电子订单政府采购操作。市财政局将组织相关单位进行操作培训，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三）采购人要认真学习《采购人操作手册》，认真填报相关信息，其中采购人的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移动电话等要确保真实完整。
（四）各单位对试行中出现的问题，请及时向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处、市政府采购中心反馈。
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处
联系人：李  冬，联系电话：83736268
市政府采购中心
联系人：徐  可，联系电话：85733150      
